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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年度施政計畫及機關業務報告彙編分析 

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施政計畫是政府政策推動的藍圖，藉由施政計畫規劃與執行，達到施政的目標。彙

編施政計畫目的在於明確政府於該年度所要達成的施政目標、重點工作、政策措施，以

及相關的預算分配和時程安排，以確保政策目標得以順利實現。施政計畫的制定可讓政

府機關更好地掌握政策執行情況，並使政策的執行更具系統性、可操作性和可追蹤性，

有助於提高政府的效率和透明度，增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機關業務報告則是政

府政策推動的階段性成果，其彙編目的係確保政策目標得以順利實現及提供議會審議機

關施政情形之參考。 

年度施政計畫及機關業務報告之彙編係本府對外展露施政的方向、重點、執行情形

及成果，以確保本府施政的透明度、責任性和有效性，民眾亦可藉此瞭解本府對新北市

未來的展望，實現民意監督的真諦。為瞭解彙編之正確性與彙編研考人員性別之間的關

係，爰以本府各機關為例，進行分析及探討。 

一、 編擬規定及方式 

（一） 施政計畫編審規定 

依據本府年度施政計畫編審要點規定，所稱年度施政計畫，係指本府各機關就會計

年度內應辦理事項所編訂之計畫。其編審流程如下： 

1. 年度施政計畫內容包含委託研究計畫、重要施政計畫、重大活動計畫、資訊計畫、

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含用地取得)，均應辦理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審查，並依審查結果，

據以編擬年度施政計畫草案。 

2. 各機關每年應依市長政見、市政發展方向、市政會議決議及市長指示事項優先辦理

計畫，並配合中長程計畫、專案型計畫及年度業務發展需要，擬訂下年度施政計畫草案，

並應依本府年度概算審核會議審議結果據以修正，送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

稱研考會)彙編為本府年度施政計畫草案，提報市政會議決議後，併同本府年度總預算案

送請新北市議會審議。 

3. 各機關應依據新北市議會審議結果，配合修正年度施政計畫草案，經研考會彙編為

本府年度施政計畫(法定版)，分送各機關據以實施。 

（二） 機關業務報告編擬規定 

依據新北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52 條規定，議會定期會開會時，市長應將上次會議決

案執行情形及休會期間施政情形，提出書面報告。市府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

首長，亦應就主管業務，提出書面業務報告。市長、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

長並應列席議會作口頭報告及備詢。 

  



2 
 

表一 彙編書冊類型 

項次 彙編書冊 說明 

1 年度施政計畫 
依市長政見、市政發展方向、市政會議決議及市長指示事項呈現年度重要施

政計畫、工作重點、期程及預算編列情形，並於議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行 

2 各機關業務報告 
一級機關首長於議會定期會開議時提出業務報告，俾利呈現權管業務最新進

度，接受民意機關之監督與檢驗。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二、 性別統計分析 

（一） 機關分組 

為衡平呈現機關施政績效，以「業務性質」作為分組原則，使屬性相近機關同組。

本府一級機關共計 29個機關，其分組如下： 

1. 業務機關組：民政局、教育局、經發局、工務局、水利局、農業局、城鄉局、社會

局、地政局、勞工局、交通局、捷運局、觀旅局、警察局、衛生局、環保局、消防局、

文化局、原民局、客家局、青年局等計 21個機關。 

2. 幕僚機關組：財政局、法制局、新聞局、人事處、主計處、政風處、研考會、秘書

處等計 8個機關。 

（二） 各機關彙編議事書冊承辦人性別統計分析 

本統計係以 112年度施政計畫及第 4屆第 1次定期會各機關業務報告之彙編機關研

考人員性別人數統計，進行性別與彙編情形關聯分析。所謂彙編錯誤，主要可區分為「未

依格式提報」及「資料內容錯漏」兩大類，並進行錯誤次數統計。 

1. 彙編年度施政計畫研考人員性別分析 

本府一級機關共計 29 個機關，並分為業務機關組及幕僚機關組，各機關彙編年度

施政計畫研考人員性別及彙編錯誤情形如表二及圖一，從圖表可看出，整體女性人數占

比遠高於男性。 

表二 年度施政計畫彙編研考人員性別及彙編錯誤情形 

單位：人、次、％ 

項目 

組別與性別 

年度施政計畫彙編情形 

人數 性別百分比 彙編錯誤次數 彙編錯誤百分比 

業務機關組 

合計 21 100.0 101 100.0 

男 3 14.3 8 7.9 

女 18 85.7 93 92.1 

幕僚機關組 

合計 8 100.0 3 100.0 

男 4 50.0 - - 

女 4 50.0 3 100.0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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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年度施政計畫彙編研考人員性別及彙編錯誤情形占比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由上述年度施政計畫圖表來看，在業務機關組中，性別占比部分，女性為 85.7%，

男性為 14.3%，彙編錯誤次數占比部分，女性高達 92.1%，男性僅為 7.9%，從業務機關

組觀之，女性人數多、錯誤次數相對多，男性人數少、錯誤次數相對也較少，男女占比

與彙編情形大體上具等比例之關聯性；在幕僚機關組中，性別占比部分，男女各為 50.0%，

彙編錯誤次數占比部分，女性達 100.0%高於男性的 0.0%。 

2. 彙編各機關業務報告研考人員性別分析 

本府一級機關共計 29 個機關，並分為業務機關組及幕僚機關組，各機關彙編業務

報告研考人員性別及彙編錯誤情形如表三及圖二，與彙編年度施政計畫相比，彙編各機

關業務報告研考人員男女比例相較平均，但整體女性占比仍有偏高現象。 

表三 各機關業務報告彙編研考人員性別及彙編錯誤情形 

單位：人、次、％ 

項目 

組別與性別 

各機關業務報告彙編情形 

人數 性別百分比 彙編錯誤次數 彙編錯誤百分比 

業務機關組 

合計 21 100.0 97 100.0 

男 5 23.8 9 9.3 

女 16 76.2 88 90.7 

幕僚機關組 

合計 8 100.0 12 100.0 

男 5 62.5 5 41.7 

女 3 37.5 7 58.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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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各機關業務報告彙編研考人員性別及彙編錯誤情形占比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由機關業務報告圖表來看，在業務機關組中，性別占比部分，女性為 76.2%高於男

性的 23.8%，彙編錯誤次數占比部分，女性為 90.7%也高於男性的 9.3%；在幕僚機關組

中，性別占比部分，男性為 62.5%高於女性的 37.5%，但彙編錯誤次數占比部分，男性

僅為 41.7%低於女性的 58.3%。 

3. 小結 

綜上述，不論是年度施政計畫或機關業務報告，在業務機關組中雖因男女比例差距

過大，但大體而言，女性人數多、錯誤次數相對多，男性人數少、錯誤次數相對也較少，

男女占比與彙編情形呈現等比例之關聯性；但在幕僚機關組中，不管是在男女占比相當

或男性占比高於女性的情況下，皆得出女性研考人員彙編錯誤次數占比高於男性的結論，

其是否能因此說明性別與彙編情形兩者具有直接關聯性，仍需考慮其他影響因素 (例如：

研考人員雇用身分及到任年資、承辦人業務繁重程度等)，而無法直接以單一性別比例下

定論。 

三、 雇用身分及到任年資之統計分析 

本統計係以 112年度施政計畫及第 4屆第 1次定期會各機關業務報告之彙編機關研

考人員雇用身分及承接此業務的工作年資進行彙編情形分析。 

（一） 彙編年度施政計畫研考人員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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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年度施政計畫彙編研考人員雇用身分及彙編錯誤情形占比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依圖三所示，在雇用身分人數占比部分，公務員為 96.6%高於臨時約聘僱的 3.4%；

彙編錯誤次數占比部分，公務員為 91.3%也高於臨時約聘僱的 8.7%。 

 

圖四 年度施政計畫彙編研考人員到任年資及彙編錯誤情形占比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依圖四所示，在到任年資人數占比部分，未滿 2年者為 41.4%，2~5年者為 20.7%，

6~10年者為 27.6%，11年以上者為 10.3%；彙編錯誤次數占比部分，未滿 2年者為 57.7%，

2~5年者為 18.3%，6~10年者為 7.7%，11年以上者為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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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彙編各機關業務報告研考人員統計分析 

 

圖五 各機關業務報告彙編研考人員雇用身分及彙編錯誤情形占比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依圖五所示，在雇用身分人數占比部分，公務員為 86.2%高於臨時約聘僱的 13.8%；

彙編錯誤次數占比部分，公務員為 78.0%也高於臨時約聘僱的 22.0%。 

 

圖六 各機關業務報告彙編研考人員到任年資及彙編錯誤情形占比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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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圖六所示，在到任年資人數占比部分，未滿 2年者為 27.6%，2~5年者為 41.4%，

6~10年者為 20.7%，11年以上者為 10.3%；彙編錯誤次數占比部分，未滿 2年者為 10.0%，

2~5年者為 51.4%，6~10年者為 8.3%，11年以上者為 30.3%。 

（三） 小結 

綜上述，不論是年度施政計畫或機關業務報告，雇用身分皆以公務員為大宗，臨時

約聘僱僅占少數，人數相差懸殊，致使難以分析其與彙編錯誤情形之關聯性。在彙編年

度施政計畫研考人員的到任年資中，彙編錯誤情形於「未滿 2年、2~5年及 6~10年」年

資區段呈現遞減態勢，而區段「11 年以上」人數最少，但卻較區段「2~5 年」（人數占

20.7%）少 2％的彙編錯誤占比；與區段「6~10年」（人數占 27.6%）相比則多出 8.6%的

錯誤占比。 

在彙編機關業務報告研考人員的到任年資中，於「未滿 2年」及「6~10年」兩區段

年資的彙編錯誤情形明顯較少，區段「2~5年」因人數多、錯誤情形相對多，區段「11

年以上」人數最少，但卻較區段「未滿 2年」（人數占 27.6%）高出 20.3%的錯誤占比；

與區段「6~10年」（人數占 20.7%）相比則高出 22%的錯誤占比。綜合觀之，可發現不

論是年度施政計畫或機關業務報告，「11年以上」資深者人數皆是最少的（人數占 10.3%），

但編錯誤情形與其他區段的到任年資者相當！甚至嚴重！資淺者與彙編錯誤情形則受

彙編項目而大相逕庭，然仍需考慮其他影響因素(例如：承辦人業務繁重程度等)，而無

法直接以單一原因下定論。 

四、 結論 

性別在社會角色和職業分工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傳統觀念中，男性被認為

更加堅強、果斷、有競爭力，並傾向於具有領導才能；而女性則被認為更加柔和、細心、

關懷他人、有耐心，並傾向於具有家庭和照顧的能力。這些觀點源於傳統家庭角色和性

別分工的期望，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於男性和女性性格差異的認知，以及對職業的

選擇也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男性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中更受歡迎，而女性

在護理或教育領域中更受歡迎。這也限制了個體追求自己真正興趣和能力的機會，並造

成職業領域的性別不平等。 

各機關彙編年度施政計畫及機關業務報告研考人員就業務性質而言，屬於較為靜態

的文書資料處理彙整，需要的是細心及耐心等特質，故女性研考人員明顯高於男性，然

而，從前述圖表能發現，女性研考人員彙編錯誤比例相較高於男性，由此可說明，在現

今資訊傳播發展及兩性平權推動下，兩性的特質界線已逐漸模糊，受到個體差異和社會

文化因素的影響遠大於性別間的差異，男性在文書資料處理的細心程度遠不輸於女性，

而在偏重工程類的機關中也同樣能看到女性的身影，本性別分析旨在期望促進性平觀念，

避免將性別差異作為價值判斷和限制個體發展的依據，並尊重每個人獨特的性格和特質，

讓每一個人能根據自身特質選擇適合的職務，以發揮長才，達到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

目的。 


